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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7

日披露了《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暨股票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054），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事后审核要求，公司对上述公告进行补充披露

如下：        

“问询函”要求一： 近期你公司披露的对外投资、增资、收购等公告较多，

大部分事项涉及的金额未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披露标准，

属于自愿性信息披露。请你公司结合近年来的自愿性信息披露情况，明确说明你

公司的自愿性信息披露标准，并自查核实公司是否存在信息披露标准前后不一

致、进行选择性信息披露的情况。 

回复：关于对外投资、增资、收购事项，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的标准是经董

事会审议事项均及时披露。经核查，近年来公司按照上述标准对对外投资、增资、

收购事项进行信息披露，公司不存在信息披露标准前后不一致、进行选择性信息

披露的情况。  

1、股东大会审议标准 

《公司章程》第四十一条规定：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须经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一）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5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二）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以后

提供的任何担保；  

（三）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四）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的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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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  

第四十二条规定：公司发生的交易（提供担保、受赠现金资产、单纯减免上

市公司义务的债务除外）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帐面值和评估值的，以高者为准）占

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50%以上； 

（二）交易的成交金额（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用）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 万元； 

（三）交易产生的利润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50％

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 万元； 

（四）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上市公司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 万元； 

（五）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上市公司最

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 万元； 

（六）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交易金额（上市公司提供担保、受赠现金资产、

单纯避免上市公司义务的债务的除外）高于 3000 万元或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绝对值比例高于 5％的关联交易事项； 

2、董事会审议标准 

《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条规定： 

董事会有权决定下列权限范围内的交易事项： 

（一）本章程第四十一条规定情形之外的担保事项。 

（二）本章程第四十二条规定情形之外的交易事项。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对上述担保和交易事项无决策权限。

公司根据经营实际需要如需授权董事长、总经理，将按照法律、法规等的规定对

授权事项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 

特此公告。 

 

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4 月 9 日 


